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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法令宣導

一、考試、任免、敘薪、兼職

（1） 有關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4條、第5條、第6條及第6條之1所稱「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作」及「薦任第八職等以上或與其相當之教育行政相關工作」、「薦任第九職等以上或與其相當之教育行政相關工作」是否包含校長職務一案，所稱「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作」依舉輕以明重之法理，校長服務年資採計為「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作」之年資；所稱「薦任第八職等以上或與其相當之教育行政相關工作」、「薦任第九職等以上或與其相當之教育行政相關工作」，究其立法意旨，係指職員員額編制表所置最高職務列等為薦任第八(或第九)職等以上職務之專任教育行政工作者，爰不包含各級學校校長職務。（本部101.3.7臺人(一)字第1010034936號函）
（2） 檢送銓敘部、國防部於101年3月20日修正發布之「軍職專長與公務人員職系認定對照表(附則部分)」總說明及對照表各1份 (本部101.3.27臺人(一)字第1010051014號函)

（3） 為避免公務員仍有因不諳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而經營商業或投資違反適法要件至遭懲戒處分之情事發生，爰請轉知所屬公務員（含兼行政職務教師）切實遵守，並請利用各項集會加強宣導或於員工教育訓練辦理講習。（本部101.3.28臺人（一）字第1010049903號函）。
（4） 檢送新修正「公私立大學校院訂定或修正組織規程參考原則」，請依其所示，審慎辦理學校組織規程修訂事宜。（本部101.4.3臺高字第1010035194號函）
（5） 教育部函重申請加強宣導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暨相關規定，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或投資持股超過10％等規定；為免同仁誤犯旨揭規定，請定期加強宣導，並落實辦理。（教育部101.4.12臺人(一)字第1010062005號函）
（6） 教育部函釋國立大學專任教師（含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得否兼任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信託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所投資啟航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權代表兼董事職務乙案，國發基金信託兆豐銀行所投資啟航公司之股權代表兼董事職務尚難謂為「代表官股之董事或監察人」，爰公立學校未兼行政職務之專任教師亦不得兼任國發基金信託兆豐銀行所投資啟航公司之股權代表兼董事職務。（教育部101.4.12臺人(一)字第1010062196A號函）
（7） 教育部函釋未兼行政職務之專任教師得否兼任法院依公司法第208條之1選任之公司臨時管理人一案，公司臨時管理人係代行董事長及董事會職權，揆其職務性質係屬非代表官股之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之決策管理性職務，基於教師本職工作為教學及研究，尚不宜兼任是類職務；惟考量公立學校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及未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兼職規範之衡平性，爰同意國立大學未兼行政職務之專任教師，如係原依法兼任公民營事業機關代表官股之監察人者，始得經法院裁定選任兼任該公民營事業機關臨時管理人。（教育部101.4.16臺人(一)字第1010062245號函）
（8） 教育部函釋國立大學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得否兼任依「證券交易法」及「股票上市或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設置及行使職權辦法」規定，所設置之薪資報酬委員會委員職務一案，依證券交易法第14條之6及薪資報酬委員會設置及行使職權辦法等相關規定，現行上市(櫃)或興櫃公司均應設置薪資報酬委員會，主要職責為對公司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績效評估與薪資報酬之政策、制度、標準及結構等事項提出相關建議，並送交公司董事會討論，故該委員會係為公司內之常設機構，其委員應屬服務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所稱之業務，是以，國立大學兼任行政職務教師除法令另有規定外，自不得兼任上市(櫃)或興櫃公司之薪資報酬委員會委員。（教育部101.4.20臺人(一)字第1010062221號函）
（9） 教育部檢送「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實務訓練輔導諮商相關機關（構）網路資源」1份。（教育部101.4.10臺人(一)字第1010061037號函）
（10） 教育部轉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函以，委任公務人員晉升薦任官等訓練等3項遴選要點第5點附件，業經該會101年4月19日公訓字第1011006623A號令修正發布。（教育部101.4.24臺人(一)字第1010072267號函）
二、考績考核、訓練進修、差勤管理

（一）「各級學校資深優良教師獎勵要點」第5點、第9點規定，業經本部101年3月6日臺人（二）字第1010020322C號令修正發布，並自即日生效。（本部101.3.6臺人（二）字第1010020322號令）
（二）行政院修正「政府機關及公民營機構科技人才相互支援實施要點」等42種，並溯自中華民國101年2月6日生效。（本部101.3.12臺人(二)字第1010039010號函）
（三）本部所屬機關學校首長赴大陸地區及港澳地區、立法院預算審查期間之差假案件，經報部核定後，如行程起訖時間因故異動，宜於3日內函知本部，並至「教育部所屬機關及國立大專校院首長差假登錄系統」更正差假情形。（本部101.3.15臺人(二)字第1010039998B號書函）
（四）有關懷孕教師得否於學期中申請「產前假」及「娩假」赴國外生產一案，教師有懷孕及分娩之事實者，得依教師請假規則第3條規定申請「產前假」及「娩假」，惟需繳交國外合法醫師診斷證明書，無須由駐外單位加印驗證，但須併繳戶籍證明（證明為該教師出生子女之本國或外國之戶籍證明）。（本部101.3.23臺人（二）字第1010045528號函）
（五）各級公私立學校應確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7條第4項規定，於每學期開學前或於任用教育人員或進用其他專職、兼職人員前，查閱其有無性侵害犯罪紀錄，以維護校園安全。（本部101.3.27臺人(二)字第1010053736號函）
（六）101年度公務人員專書閱讀及心得寫作競賽活動，請轉知所屬同仁踴躍參與，於101年8月30日（星期四）前將作品紙本3份隨文以掛號寄送國立政治大學人事室彙辦，逾期不候（本部101.4.5臺人(二)字第1010054083號）
三、待遇、福利、退休、撫卹

（一）教育部函副知政府機關因更名、改制更名或新增為支給機關，是否需另簽訂契約及再任公職或褫奪公權原因消滅，辦理恢復優惠存款疑義一案，詳如函文。（教育部101.4.6臺人(三)字第1010055633號書函）
（二）教育部函有關建議刪除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施行細則第19條第3項規定一案，退休條例施行細則第19條第3項，有關退休人員不得同時再任原服務學校教職員之意旨，應為「退休人員1年內不得再任原服務學校編制內專任有給教職員」，惟再任前開職務外之其他職務，仍應受退休條例第13條及其施行細則第45條規定停止月退休金及優惠存款領受權之限制。本部89年4月28日臺(89)人(三)字第89049422號書函及89年6月16日臺(89)人(三)字第89069202號書函與上開意旨不符部分停止適用。（教育部101.4.9臺人(三)字第1010048948號函）
（三）教育部函知銓敘部全球資訊網「服務園地」項下之「試算區」，已建置「公務人員撫卹金試算」系統，請善加利用。（教育部101.4.10臺人(三)字第1010062549號書函）
（四）教育部函知銓敘部101年3月22日召開「研商早期退休支領一次退休金生活特別困難之退休公教人員年節特別照護金作業要點修正原則會議」，有關是否提高發給標準部分，將視明年春節發放金額及人數遞減率情形，再評估調整幅度。（教育部101.4.26臺人(三)字第1010064775號書函）
人事活動訊息

一、「國際展能節職業技能競賽暨全國身心障礙者技能競賽得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職類對照表」，業經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於中華民國101年4月17日以勞中四字1010400070號令修正發布。（教育部101.4.19臺特教字第1010070004號書函）
人 事 動 態

一、本校人員異動名冊如下：

	姓名
	動態
	新職單位/職稱
	原職單位/職稱
	生效日期
	備考

	許琡佳
	到職
	總務處/職務代理人
	
	101.4.23
	


二、派遣人力派駐本校異動情形： 

	姓名
	動態
	服務單位
	所屬派遣廠商
	生效日期
	備考

	吳如卉
	到職
	西語系
	優派人力資源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01.4.16
	

	劉世仁
	到職
	體育室
	優派人力資源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01.4.23
	

	卓文慧
	離職
	體育室
	優派人力資源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0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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